
证券代码：002324              证券简称：普利特              公告编号：2018-030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供应链管理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利特”、“公司”）与宁波燕华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燕华”）拟共同出资设立浙江燕华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最终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

本为 1,000 万元整，其中普利特出资 550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55%；宁波燕华出资

450 万元整，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45%。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7 日与宁波燕华就本次对外投

资相关事宜签署了《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燕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

于浙江燕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之合资协议书》。 

2、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7 日召开了总经理办公室会议，同意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

合资公司。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合作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协议签署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宁波燕华 

公司名称 宁波燕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0084759929J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胡国灿 

注册地址 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 8 号 1 号楼 

主营业务 实业项目投资；物业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房屋租赁；会议服

务。 

股权结构 浙江燕华实业有限公司 50.5% 

绍兴市上虞宁锐投资有限公司 49.5% 

是否属于关联企业 否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 

浙江燕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2、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 

合资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整，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股权比例 

1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50.00 55% 

2 宁波燕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50.00 45% 

合计 1000.00 100% 

3、经营范围： 

供应链管理，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塑料原料及制品、

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产品、机电设备（除汽车）、通讯器材（除发射装置）、家用

电器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货物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货物及技术除外；经济贸易咨询服务。（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分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四、合资协议主要内容 

1、业务范围 

合资公司主营业务为聚焦于汽车家电化工材料供应链管理集成业务。 

具体包括： 

（1）、 帮助普利特构建合理的原料供应体系和利用期货、期权、点价等工具提升风



险管理能力； 

（2）、利用期现对冲和基差交易等低风险模式服务汽车改性、家电、石化等实体企

业；帮助实体企业管控风险、锁定利润； 

（3）、其他化工产品贸易及服务咨询等。 

2、出资缴付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整，各方以现金方式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出资。普利

特将现金出资 550 万元；宁波燕华现金出资 450 万元。 

3、合资公司的筹备 

合资协议签署后，各方应积极配合，落实签署相关协议文本、合资公司核名及章程

起草等工作，完成合资公司章程及其他文件的工商登记备案、合资公司筹建等工作。各

方应确保将合资协议约定的有关重要内容纳入合资公司的章程。 

4、合资公司的管理体系 

合资公司董事会由 3 名董事构成，其中普利特委派 2 名董事，宁波燕华委派 1 名董

事，董事长由普利特委派董事出任；合资公司设监事 1 名，由宁波燕华推荐； 

合资公司总经理由宁波燕华或由具体负责主要经营的股东方推荐，董事会任命； 

合资公司财务总监由普利特委派；普利特有权委派 1 名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开展工

作。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及意义 

本次设立合资公司是普利特在主要化工原材料采购管理上的一次全新突破，公司联

合行业知名企业宁波燕华一同对公司原材料采购实施全新的供应链管理。宁波燕华是一

家具有石化产品业务背景资源的公司，在石化产品贸易、物流管理、及多种商品的期现

货对冲交易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并具有强大的风险控制能力。合资公司的成立有助于

双方共同探索产业与金融结合的新模式，积极推动期货市场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并

且成为衔接期货市场与实体产业的重要纽带。 

本次双方的合作将帮助普利特在原材料采购实现期现结合的经营方式，积极规避贸

易风险，最大程度降低原材料价格上涨对公司带来的影响。同时双方共享实货贸易渠道

和资源，对公司发展和业绩提升产生积极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投资是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及战略部署，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做出的决策。 



 

六、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合资公司开展业务属于初创阶段，后续发展存在不确定性，本次投资存在一定的管

理和经营风险。公司将利用管理经验和自身优势，提升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使此次

投资项目顺利实施。 

 

七、备查文件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燕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燕华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之合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5 月 7 日 

 

 




